
证券代码：002521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2023-046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2、采购模式为由甲方或甲方指定子公司（以下统称为“甲方”）向乙方或乙方子

公司（以下统称为“乙方”）采购，双方确认，甲方采购的产品由乙方直接供货，不

得通过经销商或其他主体供货。 

3、以乙方给予甲方同等条件下的最优惠价格政策为原则，由双方根据供货地点、

市场行情，直接洽谈合作价格和结算方式。 

4、甲乙双方在技术领域（包括基于钛白粉表面电性特征提高钛白粉在装饰原纸

均匀分布工艺、低克重装饰原纸钛白粉高留着工艺等技术）和新产品开发领域进一步

深化合作。 

（三）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补充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生

效条件与原协议一致。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

与中核钛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分别发表了

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本次与中核钛白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中核钛白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内容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5、公司与中核钛白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七月十四日 

 


